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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自然“内在价值”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论证生态伦理的道德合理性根据,却难以得到

以人的“内在价值”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文化接受和认同.但如果转换研究视角,从反思“现代性”的批评语

境中,对人的“内在价值”进行实质性探析,能够发现疏离自然伦理维度的“现代性”伦理的意识形态话语,

内在包含着无法解决的主观主义的道德心理困境.正是在超越“现代性”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性主题反思

中,彰显出关于自然“内在价值”的论证对于现代社会伦理所具有的客观基础、人文意蕴和伦理意义.作为

具有实践伦理学特质的生态伦理,以“内在价值”探讨为切入点,通过打破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对称

性破缺”,为“绿色乌托邦”辩护,寻求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思想整合的生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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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establishtheethicalrelationshipbetweenmanandnaturewithnatural“intrinsicvalue”,andto
demonstratethemoralrationalityofecologicalethics,itishardtobeacceptedandidentifiedbymodernethＧ
icalculturethatisbasedonhuman“intrinsicvalue”asthecore．Butifthethesistransformstheperspective
ofresearch,carriesoutsubstantiveanalysisofhuman＇s“intrinsicvalue”fromthecriticalcontextofreflecＧ
tionon“modernity”,wecanfindinextricablemoralpsychologicaldilemmaofsubjectivismintheideologyof
modernityethicsthatalienatesthenaturalethics．Itisthecriticalthemereflectionoftranscendingthe“moＧ
dernity”ideologythathighlightstheobjectivebasis,humanisticimplicationandethicalsignificanceofthe
argumentofnatural“intrinsicvalue”formodernsocialethics．Withthediscussionof“intrinsicvalue”asthe
breakthroughpoint,through breakingthe “brokenＧsymmetry”betweenideologyand Utopia,asan
ecologicalethicswiththecharacteristicsofpracticalethics,itdefendsthe“ecotopia”andseeksthelifeas
basisoftheintegrationofanthropocentrismandnaturalcentralism．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继

承了工业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扭转了经济主

义、消费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建设循环经济、
生态政治和科学发展等宏观战略,遵循人、自

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生态文明的

启蒙先导,生态伦理思想拓展伦理内涵,将道德

关怀的主题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伦理拓展到生命

和自然界,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尽管

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和发展增强了人们保护自然的

生态意识,调节了人对待自然的行为规范,然而

在以 “人是目的”为价值圭臬的 “现代性”全球

伦理话语中,仍面临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

义 “两难选择”的道德困境.人类中心主义与自

然中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但这种争论更多的是关注

形式上的探讨,缺少现代伦理生活与自然之间的

整体考量,没有厘清自然的 “内在价值”问题,
也就阻碍了从理论反思走向道德实践的现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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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内在价值”问题,是当代生态伦理思想研

究中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争论的理论焦

点,也是能否走向生态伦理整合及其道德实践的

关键环节.以往,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常常关注自

然的 “内在价值”,却很少从人的 “内在价值”
与自然的 “内在价值”的关联入手,似乎把人的

“内在价值”当作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公理来

看待,致使生态伦理思想游离于人类中心主义与

自然中心主义之间,难以走出两难处境.本文试

图转换研究视角,从反思人的 “内在价值”入

手,从形式化分析引向实质性探究,为生态伦理

整合打开一个理论突破口,以便有利于生态伦理

思想的道德实践,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一、人的 “内在价值”之实质性探析

通常,生态伦理首先要论证自然 “内在价

值”的道德合理性,并以此作为生态伦理学的核

心理论问题.自然的 “内在价值”是当代生态伦

理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整合的焦

点,也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必须关注的重要问

题.然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现代社

会中,跳过对人的 “内在价值”的探究直接讨论

自然的 “内在价值”,生态伦理的合法性论证不

管多么合理和深刻,都是很难被现代人所接受和

认可.如果转换论证思路,通过对人的 “内在价

值”的实质探究,能够显现出人的 “内在价值”
与自然的 “内在价值”之间关联的必要性和可能

性,继而对自然 “内在价值”的道德合理性论证

才会有效.进一步说,对自然 “内在价值”的论

证无非为了某种伦理的目的而进行的,因此作为

对生态伦理学出发点的自然 “内在价值”的论证

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 “脱离现实的论证也

许仍然是某种论证,但脱离现实的伦理就什么都

不是了”[１]４４９.的确,即使没有人在场,大自然

中的价值也仍然能够存在;但没有人就不会有伦

理学.
在 “现代性”伦理语境下,人们从人的 “内

在价值”出发,很容易理解和坚持自然只有工具

价值而没有 “内在价值”.从历史角度探寻,由

于 “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并不完善的、有待批判

的、开放的系统,人类传统伦理的自然观或宇宙

论与后现代生态世界观都能够提供论证自然 “内

在价值”的思想资源.因此,在 “现代性”批评

视域下,辩证理解自然的 “内在价值”与人的

“内在价值”之间的关系,才是生态伦理整合的

理论进路和内在逻辑.
从以上的宏观理论分析来看,以往探究自然

的 “内在价值”,都是从外在于人类的 “内在价

值”方面入手,证明生态系统的自满自足,即自

然物之间通过彼此联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动态

平衡效应;自然是有经验目的性的存在,它们是

“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用来实现人类主体目的的

手段.这种思路试图从直接论证自然的 “内在价

值”,来确立生态伦理学成立的合法性基础.但

是,由于缺乏自然的 “内在价值”与人的 “内在

价值”之间的内在关联,生态伦理促成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 “现代性理论硬核”和 “核心范畴”
往往被看作是自然与人类社会截然不同的存在,
似乎有过分追求意境高远而脱离现实之虞.

其实,在 “现代性”批评语境下,间接考察

人的 “内在价值”,从相对意义上更有效地说明

自然的 “内在价值”在生态伦理的理论建构过程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毕竟任何理论的探讨都

应该与人的问题相关,都必须首先肯定人的生存

和延续;一种不包含人的利益的生态伦理学是没

有生命力的.的确,人具有 “内在价值”是现代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康德所说: “人,一般说

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

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

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

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

的.”[２]４７无疑,人的 “内在价值”是现代人类最

为熟知最为关切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了

现代价值意识和道德观念的代名词.但面对全球

性的生态危机现状,不仅在于承认人具有 “内在

价值”———这是 “现代性”道德的价值合理性的

理论基石,而且在于对人的 “内在价值”的理解

是否充分、全面和透彻,这直接决定了人的 “内
在价值”与自然的 “内在价值”相关联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更关乎生态伦理对现代社会伦理的深

远持久的影响.
鉴于此,如果抽象地谈论人的 “内在价值”,

现代文明中的社会伦理无疑是最完善合理的;而

就现实的具体层面而言,人的 “内在价值”并没

有真正体现在人类自身的利益 (包括人类的长远

利益和根本利益),而是 “个人自我成为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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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切认识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其道德认知的

必然结果则是,以个人或自我为中心的道德价值

观开始成为宰制现代人类道德意识的基本 ‘观
点’”[３]７.以个人或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伦理价值

观,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个人的独立、自由、自我

筹划、自我创造、自我负责的现代人格,加快

“个体化”的历史进程,因此,人们也常常把它

作为现代文化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
以个人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也会衍生出人类中心

主义的幻觉,并不能直接形成人类利益的正当自

我关注.实际上,以 “现代性”为价值观的现代

社会中,大多数人、大多数民族都没有真正把人

类的利益当作其行为的指针,而是深陷在个人利

己主义的泥潭中,为满足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而

不惜损害他人和后代的利益,最终损害的是人类

的整体利益.
纵使谈个人的价值和意义, “现代性”社会

中个人的 “内在价值”也不充分. “现代性”助

长了个人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

而,个人的 “内在价值”远没有个人主义所主张

的那样合理.从形式的合理性来看,在现代社会

中,人本身成了一切活动的中心和目的,人所从

事的一切都是为了自身,个人利益或自我实现是

人的活动最强有力的原动力.若从实际情况来分

析,个人的命运并不由自己主宰,而总是服务于

他自身之外的齿轮,或者说个人的生命屈从于个

人生命之外的目标.弗洛姆指出: “现代人相信

自己是受自私动机的驱使,而实际上他生命的目

的却并非他自己的.”[４]８１尽管现代社会结构使人

越来越独立、自主,却切断了个人与他人内在情

感的天然纽带,使个人陷入越来越孤立、孤独和

恐惧的无名状态中.根本原因在于,摆脱传统文

化束缚之后,现代人又被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

所压制和强迫,永不餍足地追求物质财富,无法

自制! 如施韦泽所说: “现代人就像一只漏了气

的皮球,总是保持着外力让它成为的样子.整体

支配着现代人.”[５]５８现代人普遍认为只有不断地

向外扩张、追求和支配,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
才能彰显、证明和实现自身的 “内在价值”,然

而,富有悖谬意味的是,每个人越以此凸显自

己,越感受不到自身存在的 “内在价值”和意

义,乃至内心生活空虚与无聊.
由此看来,现代社会伦理对人 “内在价值”

的强调,理论上严格地限定在社会普遍规范的道

义论向度之内,而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充分地发展

为人的自主性,也未能形成人与人之间 “道德上

的休戚与共”,而是被一种无可名状的异己力量

所左右和主宰.如海德格尔所说: “我与他人在

一起,他人同样也与他人在一起.在日常状态

中,没有人是他自己.他是什么以及他如何是

———这都是无人:没有人,但又是所有的人相互

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不是他自己.”[６]１４人的这种

状态相当于艾略特所描述的 “空心人”、罗洛􀅰
梅所理解的 “空虚的人”和理斯曼研究的 “孤独

的人群”.不论对现代人的这种表述方式有何种

差异,都说明一个问题,在以 “现代性”为建构

的全球化社会中,人的 “内在价值”具有某种形

式上的道德合理性,但更深层面,人与人之间的

伦理关系却缺少了一些实质性内涵,如自然伦理

维度对社会伦理道德力量的担保.原本人类就生

活在自然共同体中,只是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理

性程度的普遍提高,人才逐步疏离自然,局限于

社会共同体中.在疏离自然所建构的现代社会共

同体中,人不仅外在于自然,把 “自然”等同于

“物质”,视自然为人类攫取的资源库,却不必为

之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而且,也将社会伦理关

系物化,对人类社会生活作简单外部性的理解,
成为人们竞相逐利的竞技场.

二、自然 “内在价值”的人文意蕴

从形式上以人的 “内在价值”为根据,抽象

讨论自然的 “内在价值”,无法证明 “人与自然

之间的伦理关系”.以这种方式论证的生态伦理

思想仅是现代社会伦理范围的拓展而已,并不意

味着什么伦理学变革,也凸显不出人与自然的关

系所具有的道德意义.通过对人 “内在价值”的

实质性探究,揭示出现代人内在精神的物化倾

向,变成所谓 “外在善”的附属品, “以及与此

相伴的人与物的关系超过人与人的关系”[７]２２８.
以形式合理性回避或掩盖实质合理性,这种对人

“内在价值”的过分突出和强调,只会加剧人与

人之间内在的心灵对抗,造成了现代人特有的

“强烈的神经症冲突”[８]３,陷入焦虑与敌意相互

助长的恶性循环中.因此,现代社会伦理不应该

仅仅建立在一些对法律进行拙劣模仿的概念上,
更需要在人 “内在价值”的形式合理性基础上,
充实道德的内涵,提升现代人的生活品质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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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实质探究人的 “内在价值”,就是要避免抽

象地谈论人.毫无疑问,只有关注人,才能谈得

上理论的构建,也只有人才能推动和谐社会的构

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人的实质概

念的缺失,恰恰在于一个非常普遍的现代道德观

念,即抽象地看待人.其一,现代人看重人的社

会属性,逐渐脱离并掩盖人的自然属性.从传统

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人的世俗生活的

比重增加,似乎越来越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其实

不然,这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随着

“现代性”的形成和扩展,人的自然属性不断异

化为被社会制造出来、刺激起来的欲望,凸显出

人的社会属性的 “现代性”价值.相对于以往任

何时代,人的社会属性在 “现代性”的境遇中具

有独特内涵与意义,以致于只有通过人的普遍的

社会属性才能证明人的 “内在价值”.在这种

“现代性”境遇中,在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时,
由于看不到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漠视了人的心

理、精神与自然之间的 “情感联结”,既无法证

明自然 “内在价值”的合理性,也理所当然地将

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物之间关系的调整,完全归结

为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
其二,由于与自然的疏离,社会缺少了自然

情感的纽带,不仅成为一架生产利润的机器,而

且外在于个人,只能被看作是工具性的社群.这

个社群只是依靠一种外在的形式化准则建构起来

的,在这个规则当中,尽管每个人自由地追求自

己的价值,却没有唤起成员的归属感和公共善的

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 “现代性”境遇下的

“社会”,与其说是人的本质属性,不如说是人生

的竞技场、游戏场.在这种单向度的社会中生

活,个人以自我为中心,而自然、社会和人伦关

系则成了不言而喻的条件和 “用具” (海德格尔

语).以这种方式抽象地看待人,不仅人与自然

疏离 (“Alienation”,意指疏远、转让、异化、
精神错乱),而且也与自己的本性找不到统一,
缺乏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

􀅰梅指出: “我们的世界已经解魅了;它不仅使

我们与自然不 和 谐,而 且 与 我 们 自 己 也 不 和

谐.”[９]５３在外部征服自然界、脱离自然界的内核

所形成的人类社会伦理文化观念中,不仅造成自

然边缘化或客体化,沦为人与自然对立的 “环
境”①,同时也改变人本身,转变成过度依靠外

部力量来支配自身或彰显自我存在价值的机械化

生活方式.
以往的生态伦理研究默认现代价值观对人

“内在价值”的道德合理性根据,以之作为不言

而喻的前提来论证和思考,致使关于自然 “内在

价值”的伦理判断缺乏足够论据支撑来应对和反

驳.通过对人的 “内在价值”从抽象的形式化分

析转向具体的实质性探究,能够看到人 “内在价

值”的不充分性,其中的缘由正在于缺失现代人

类社会生活对待自然的伦理态度及内在维度.生

态伦理出于对自然的热爱而保护自然,论证自然

的 “内在价值”,并不是为了牺牲人类的利益和

幸福而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而是在 “人道

主义的僭妄”(戴维􀅰埃伦费尔德语)的 “现代

性”境遇中重新发现自然的 “内在价值”,打破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超越的永恒支点.
首先,在以 “人是目的”为圭臬的现代伦理

话语中,论证自然的 “内在价值”,就是反其道

而行,反思现代主流价值观中控制和支配自然的

工具主义态度,走出主客二分的固定思维模式,
才能重新开启人与自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 “伙
伴”关系,组成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共同体.没

有客观的自然存在,不承认自我维持的自组织系

统的生态整体,就无法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遑论对自然价值的尊重.马克思主义强调人

的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但也没有否认人的先决

条件,即自然的先在性,承认人是自然界的历史

产物.我们人类 “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

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

脑 都 是 属 于 自 然 界 和 存 在 于 自 然 之 中

的”.[１０]３８３Ｇ３８４因此,确认自然的 “内在价值”,就

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建提供了必要.
其次,承认自然的 “内在价值”,目的是扭

转现代伦理文化观念的人类中心性,敬畏生命,
尊重自然,为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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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而言,“自然”与 “环境”这两个概念的含义相同,可以替换,但认真推敲,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自
然”概念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然观,其思想重心在于 “本性” “内在根据”等,而 “环境”概念产生于近代,相对较

晚,倾向于 “物质的集合”“事物的总和”.参见吴先伍 «从 “自然”到 “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自然辩证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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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能.自然是人存在的前提条件,但要想成为

人,还得经过人的社会化过程,否则就成为 “野
人”.马克思承认自然的先在性,但只有与人的

社会生活相结合,才是存在着的,具有现实的意

义,否则,自然 “对人来说也是无”.马克思指

出, “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

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

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

定.”[１１]２９６强调自然的 “内在价值”,只是生态伦

理思想中的一个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体现出

自然 “内在价值”的人文意蕴.如前文所述,以

“人是目的”的现代伦理话语突出人的 “内在价

值”的形式合理性,却忽略实质性探究,使现代

人类的社会生活愈益疏离自然,也疏离自身,只

能局限于自己的利益及其最大化,却缺少对他者

的关注,难以突破从自我到他者的内在超越.生

态伦理论证自然 “内在价值”,建构人与自然之

间的伦理关系,将人类社会置于自然共同体中,
“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
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

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含对这个共同体本身

的尊敬”[１２]１９４.在包含人类社会的自然共同体

中,人对自然的尊重促进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

内在和谐,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归属与和谐

的爱.
再次,对自然 “内在价值”的确认,为生态

伦理保护自然的主体性依据提供客观性基础.生

态伦理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和解决,往往基于人类

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考虑,却很少触及现代生

态危机背后深层的心理、情感和精神层面的伦理

文化危机.正是内在的空虚、焦虑,使不知足的

现代人更加追逐于外在的物质条件,满足无法实

现的幸福幻觉,不仅使自身难以自制,也在客观

上破坏了大自然生态系统的自主恢复平衡能力.
借助于生态文学,能够揭示出现代伦理文化过分

注重物质生活,忽视精神生活的自主创造性,导

致精神生态的失衡,造成现代人永不知足的 “幸
福悖论”及无法自制的 “囚徒困境”.生态心理

学进一步论证了人类社会理性发展和建构中,特

别是以工具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伦理文化压抑

了人与自然之间情感联结的 “生态潜意识”,激

发和凸显出不断向外越界和索求的人类中心主

义,演变为破坏人与整个世界和谐关系的 “人道

主义的僭妄”.吸收生态文学、生态心理学的研

究成果,生态伦理也应从主体的内在根据,关注

现代人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探寻精神生态的

平衡与人的幸福,为保护自然提供深层的理由.

三、生态伦理整合的生活基础

通过对人的 “内在价值”的实质性探析,揭

示现代伦理文化的主观主义的道德心理困境,反

观出自然 “内在价值”之于现代社会伦理的客观

基础、人文意蕴和伦理意义.这样一种基于自然

“内在价值”的生态伦理思考,并不是否定人的

“内在价值”,而是把人的 “内在价值”限定在社

会伦理生活中,不能完全僭越到自然的价值论层

面,为自然的 “内在价值”保留存在论的理论空

间.人的 “内在价值”既表现在颠覆前现代社会

中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等级制度所确立的现代人

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也相应于自然的工具价值而

实现人的利益和幸福的终极目的,但如果没有以

自然的 “内在价值”为内涵的生态伦理作为前提

或基础,现代社会伦理就会完全滑入人类中心主

义,表面上也在强调保护自然,而 “实际上却是

延续着一种人本主义的幻觉”[１３]２０８.因此可以看

出,生态伦理并不是现代伦理文化的外在限制,
而是一种内在需要.

尽管如此,生态伦理思想不能止于关于人的

“内在价值”与自然的 “内在价值”之间的讨论,
更应该由理论思考进入到社会实践的现实层面,
关注社会伦理文化中的生活方式与幸福,才能使

生态伦理整合得以充分体现.因为生态伦理思想

的产生不是缘于理论上的困境,而恰恰是对现实

问题的反思才进入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伦理思考与

现实需要.关于人的 “内在价值”和自然的 “内
在价值”之间的讨论,不在于探究人类中心主义

与自然中心主义何种伦理更有价值,而在于将两

种伦理融合成现实生活中的内在要素,促成人的

幸福生活的实现和完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只

要一谈人的生活和幸福,似乎就必须基于人类中

心主义的伦理考量,不需要参考自然中心主义的

伦理语境,这一方面是人们的思维惯性使然,另

一方面,也是没有真正理解生态伦理思想的实践

伦理学 (也称作 “应用伦理学”)特质.实践伦

理学始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最终目的是实现幸

福的 “生活之道”[１４],关于伦理知识的探讨是必

要的,但并不充分,只有昭示一种正当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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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幸福,这种讨论才具有实践的意义.
具有实践伦理学特质的生态伦理思想,面对

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生态危机所作出的伦理回应,
最终必然走向生态伦理的道德实践,改变现代社

会生活中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由过去物化的

生活方式转向精神生态协调与平衡的生活方式,
实现人的幸福生活.关于人的 “内在价值”和自

然的 “内在价值”之间关系的讨论,目的就是使

人更好地过一种精神生态平衡的生活方式,实现

顺应自然的幸福.这种 “好生活”的幸福追求在

以 “资本的逻辑”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人类中

心主义伦理文化中,需要以自然的 “内在价值”
为核心的自然中心主义伦理来校正、调整和完

善,既承认自然的客观价值,又要从人类中心主

义伦理中剥离出人的价值的道德合理性,而不是

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的价值的颠覆,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生态伦理思想的整合,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以往对生态伦理思想的整合,不考虑具体的

现实问题,抽象地讨论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

主义之间的融合,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严重脱

节.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是 “现代性”境遇中

的意识形态话语,表面上是以人的 “内在价值”
为根据,捍卫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超越的实践本

性,却没有真正考察人的 “内在价值”的实质

性,不加质疑地 “把人类整体的长远生存利益作

为生态道德行为的终极目的和尺度,把人道原理

作为生态伦理学深层的价值论基础”[１５],掩盖或

遮蔽了现代社会生活中 “人道主义的僭妄”这一

深层的 “现代性焦虑”.
与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不

同,通过对现代伦理文化中人的 “内在价值”的

实质性探究,映衬出自然 “内在价值”的人文意

蕴,这种自然中心主义伦理,表面上似乎是追求

言说的自由和境界的高远,缺乏对现实的关注,
而实际上却是对现有秩序不合理、非正义成分的

否定和扬弃,避免现有秩序的永久合理化、挑战

现有秩序的绝对合理性社会批判力量.按照曼海

姆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人类历史的演进可表达为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振荡,在维护现存秩序

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中,必然萌生出与之抗衡

的人类自我更新和完善的乌托邦力量. “有一点

很清楚,即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代的思想结构

中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根据乌托邦成分的变化去

理解.”[１６]２６８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中心主义伦

理带有超越现实的乌托邦色彩,在近乎绝对优势

的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伦理话语体系中,打破意识

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 “对称性破缺”① 态势,寻

求对称性关系和思想的平衡,为 “‘绿色乌托邦’
辩护”.“绿色乌托邦是竖在我们现代人面前的一

座灯塔,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有足够的亮光,而

在于我们的心灵还能不能够被它照亮.”[１７]１９６之

所以需要绿色乌托邦,并不是停留在纯粹的主观

想象或静观、省思的意识中,而是要采取反对态

度,认清现实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 “物化生

活”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因而可以着眼于更好

生活质量的选择,获得不同的结果.关键不在于

预设一个完善的方案,而是我们走出对现实的容

忍、依赖和迷恋,形成一种追求新生活的向往.
绿色乌托邦 “是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它

是对现实生活非理想性的不满,是对未来生活的

理想化构想,但它的核心却是一种要敢想敢做、
身体力行的精神”[１７]１９７Ｇ１９８.因此,绿色乌托邦与

其说是生态意识的启蒙,不如说是一种自愿、自

觉地扭转当下人们的 “物化生活”,转向 “生态

生活”② 的伦理态度和实际行动.进一步说,生

态伦理的价值观拓展、伦理样态的转变,通过理

想与现实之间的制约与权衡,达至生活方式的完

善与幸福内涵的提升, “即生活之善,生活之幸

福”[１８]２８４.
当然,究竟是愿意过 “物化生活”还是 “生

态生活”,在自由民主化的现代社会,首先取决

于每个人的自主决定和自愿选择.两种生活实质

性不同,自觉性差异较大. “物化生活”更符合

大众的审美,更容易被社会认同,但很难获得个

人真实的幸福感,往往被消费时尚所牵引.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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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曼海姆从时间的维度来呈现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两个概念,即意识形态是过去或历史的沉淀,而乌托邦是未来的憧憬.而且

它们的关系常常处于一种 “对称性破缺”的态势之中:总是过去侵吞了将来,保守战胜了创新.而人类历史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过去

和将来的 “对称性关系”.在曼海姆看来,仅仅依靠 “意识形态”对现存秩序无条件的维护,无法实现人类的进步,人们还需要 “乌
托邦”打破既有与陈腐,去展示新生与将来.

卡琳􀅰克里斯坦森针对当代的环境问题,倡导绿色消费, “生态生活”,使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天然节奏、自然循环相一

致,“在我们的生活中提供一种幸福和沉稳的感觉,而不是使我们完全失常”.参见卡琳􀅰克里斯坦森 «绿色生活:２１世纪生活生态

手册»,朱曾文译,安徽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序和引言.



态生活”一般很难达到社会功利的价值标准,但

能够不随波逐流,更遵从内心的指引和生态良

心,崇尚自我节制的简朴生活,实现从心所欲不

逾矩的幸福生活.① 在现代文化多元的自由民主

社会生活中,这两种生活都是基于每个人自愿选

择的生活样态,却追求着不一样的幸福,个中滋

味,需耐心品味,才能自知.其次,从工业文明

向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既继承工业文明的积极

成果,又要避免威胁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态

危机,以及更为深层的心理、情感或精神的文化

危机,就不能仅仅止于现代伦理的形式化分析,
而要进入到实质性探究,实现 “生态生活”的幸

福追求.“生态生活”不仅是基于现代自由民主

时代的自愿原则,更是遵从内心而顺应自然的生

态伦理自觉.虽然在文明转型过程中,生态伦理

思想依然靠自然中心主义伦理的 “绿色乌托邦”
抗衡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的 “现代性”意识形态

来实现思想整合,尚未达到完全的自觉,但随着

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走出 “物化生活”的

外在牵引,逐步走向 “生态生活”的内向超越,
趋于社会生活的主流,生态伦理的思想整合才成

为可能,形成生活的自由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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